
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  立法會 CB(2)1535/07-08(04)號文件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 

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在 天 水 圍 109 區 設 立  

綜 合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及 長 期 護 理 院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邀 請 委 員 支 持 政 府 的 建 議 ， 在 天 水 圍

109 區 設 立 一 間 綜 合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（ 下 稱

「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」） 和 一 間 為 已 出 院 的 長 期 精 神 病 患 者 設

立 的 長 期 護 理 院 。  

 

 

政 府 的 建 議  

 

2 . 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下 稱 「 社 署 」） 和 醫 院 管 理 局 計 劃 在

天 水 圍 109 區 興 建 一 座 綜 合 用 途 大 樓，提 供 基 層 醫 療 服 務

和 福 利 服 務 。 大 樓 內 的 健 康 護 理 設 施 將 包 括 一 間 普 通 科

門 診 診 所 、 一 間 提 供 各 種 專 科 治 療 的 社 區 專 科 診 所 和 一

間 綜 合 診 所 ； 至 於 福 利 設 施 則 包 括 ：  

 

(a )  一 間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提 供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支

援 ； 以 及  

 

 (b)  一 間 長 期 護 理 院 為 已 離 開 醫 院 的 長 期 精 神 病

患 者 提 供 75 個 宿 位 。  

 

3 .  建 議 選 址 位 於 天 水 圍 109 區 ， 面 積 約 為 2 220 平 方

米 ， 平 面 圖 載 於 附 件 甲 。 政 府 建 議 在 該 選 址 興 建 一 座 建

築 樓 面 面 積 約 為 11 500 平 方 米 的 大 樓 ， 當 中 5 600 平 方 米

會 預 留 作 設 置 福 利 設 施 （ 即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及 長 期 護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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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）。 健 康 護 理 設 施 將 設 於 大 樓 的 地 下 至 二 樓 ， 長 期 護 理

院 將 設 於 三 及 四 樓 ，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則 設 於 五 樓 。 由 於 擬

議 計 劃 會 根 據 設 計 及 建 造 合 約 推 行 ， 上 述 建 築 樓 面 面 積

數 字 僅 為 暫 定 數 字 ， 或 會 在 合 約 批 出 後 作 修 訂 。  

 

 

福 利 設 施  

 

4 .  本 文 件 的 重 點 在 於 介 紹 擬 建 的 福 利 設 施，即 支 援 服

務 中 心 和 長 期 護 理 院 。  

 

5 .  目 前，天 水 圍 及 元 朗 區 有 兩 個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連 網 單

位 、 四 個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照 顧 服 務 單 位 、 一 個 日 間 社 區 康

復 服 務 單 位 和 一 支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協 作 計 劃 隊 ， 為 區 內 有

精 神 健 康 問 題 的 人 士 提 供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， 有 關 服 務 的 資

料 詳 載 於 附 件 乙 。 這 些 服 務 分 別 由 不 同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營

辦 。 雖 然 這 些 計 劃 可 因 應 服 務 對 象 不 同 的 精 神 健 康 需 要

提 供 所 需 的 服 務 ， 但 服 務 使 用 者 須 在 不 同 康 復 階 段 接 觸

不 同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／ 服 務 單 位 ， 以 接 受 不 同 的 服 務 。 為

了 向 服 務 使 用 者 提 供 更 方 便 和 整 全 的 服 務 ， 社 署 認 為 有

需 要 重 整 這 些 服 務 ， 按 以 人 為 本 的 服 務 模 式 讓 服 務 使 用

者 可 在 各 個 康 復 階 段 ， 於 同 一 間 中 心 獲 得 所 需 的 服 務 。  

 

6 .  為 此，擬 開 設 的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旨 在 為 服 務 使 用 者 提

供 一 站 式 的 綜 合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照 顧 服 務 ， 包 括 網 絡 服

務 、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教 育 、 中 心 為 本 的 職 業 治 療 、 外 展 職

業 治 療 、 中 心 為 本 的 日 常 生 活 技 巧 訓 練 和 職 業 訓 練 ， 讓

他 們 可 連 貫 和 方 便 地 接 受 不 同 的 服 務 。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的

服 務 對 象 包 括 居 住 在 天 水 圍 區 有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人 士 、 懷

疑 有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的 人 士 、 以 及 他 們 的 家 人 和 照 顧 者 。

社 署 會 視 乎 這 新 服 務 模 式 的 成 效 ， 考 慮 採 取 這 模 式 重 整

其 他 地 區 現 有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支 援 服 務 。  

 

7 .  就 長 期 護 理 院 而 言，社 署 現 時 在 全 港 合 共 提 供 1 407

個 宿 位，但 仍 有 約 550 名 人 士 正 輪 候 有 關 服 務，平 均 輪 候

時 間 為 35 個 月 。 大 部 分 輪 候 的 人 士 均 為 精 神 科 醫 院 的 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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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病 人 或 正 接 受 各 項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計 劃 提 供 的 社 區 支 援

服 務 的 門 診 病 人 。 在 計 劃 下 增 設 的 75 個 長 期 護 理 院 宿 位

將 有 助 滿 足 需 求 ， 並 在 某 程 度 上 縮 短 輪 候 人 士 的 平 均 輪

候 時 間 。  

 

 

公 眾 諮 詢  

 

8 .  社 署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就 擬 議 計 劃 徵 詢 元

朗 區 議 會 文 康 、 社 區 服 務 及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委

員 會 總 體 上 支 持 有 關 建 議 。  

 

 

對 財 政 的 影 響  

 

9 .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，估 計 整 項 計 劃 的 建 設 費 用 為

3.93 億 元 ， 其 中 福 利 設 施 （ 即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及 長 期 護 理

院 ） 的 建 築 費 用 估 計 為 1.53 億 元 ， 有 關 費 用 將 按 照 慣 例

由 獎 券 基 金 資 助 。  

 

 

推 行 擬 議 計 劃 的 時 間 表  

 

10 .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會 就 擬 議 計 劃 所 提 供 的 健 康 護

理 設 施 諮 詢 立 法 會生 事 務 委 員 會 。 待 諮 詢 本 委 員 會 及

立 法 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後 ， 社 署 會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分

別 於 立 法 會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和 財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申 請

撥 款 推 行 擬 議 計 劃 。 如 獲 批 撥 款 ， 建 造 工 程 會 於 二 零 零

九 年 年 中 展 開 ， 目 標 是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年 底 或 之 前 竣 工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11 .  本 港 的 康 復 政 策 的 整 體 目 標 是 支 持 殘 疾 人 士（ 包 括

精 神 病 患 者 ） 全 面 融 入 社 會 。 為 此 ， 社 署 近 年 為 有 精 神

問 題 的 人 士 推 出 一 系 列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， 包 括 社 區 精 神 健



-    4    - 
 
 
 

康 連 網 、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照 顧 服 務 、 日 間 社 區 康 復 服 務 和

社 區 精 神 健 康 協 作 計 劃 ， 以 協 助 有 不 同 需 要 的 人 士 在 社

區 與 其 家 人 和 朋 友 共 同 生 活 ， 並 提 升 殘 疾 人 士 的 照 顧 者

及 其 家 人 的 照 顧 能 力 ， 以 及 紓 緩 他 們 的 壓 力 。  

 

12 .  為 照 顧 不 能 獨 立 生 活 但 又 未 能 獲 得 家 人 充 分 照 顧

的 人 士 的 需 要 ， 社 署 現 提 供 多 種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。 截 至 二

零 零 八 年 四 月 為 止 ， 社 署 在 長 期 護 理 院 、 中 途 宿 舍 和 輔

助 宿 舍 ， 合 共 為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提 供 了 2 999 個 宿 位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3 .  請 各 委 員 閱 悉 並 支 持 在 天 水 圍 109 區 設 立 支 援 服

務 中 心 及 長 期 護 理 院 的 建 議 。  

 

 

 

 

 

社 會 福 利 署  

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 





天 水 圍 現 有 的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支 援 服 務  

服 務 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 

連 網 1 

社 區 精 神 健 康  

照 顧 服 務 2 

日 間 社 區  

康 復 服 務 3 

社 區 精 神 健 康

協 作 計 劃 4 

營 辦 服 務

的 非 政 府

機 構  

 香 港 利 民 會  

 新 生 精 神 康

復 會  

 香 港 利 民 會  

 香 港 聖 公 會 福 利

協 會  

 香 港 善 導 會  

 新 生 精 神 康 復 會  

 新 生 精 神

康 復 會  

 香 港 善 導 會

目 的  為 區 內 已 出 院 的

精 神 病 患 者 及 其

家 屬 ／ 照 顧 者 提

供 便 於 使 用 的 支

援 服 務  

為 離 開 精 神 科 病 房 ／

醫 院 及 中 途 宿 舍 的 精

神 病 患 者 提 供 持 續 支

援  

為 在 社 區 生 活

的 精 神 病 康 復

者 提 供 外 展 職

業 治 療  

協 助 社 區 內 懷

疑 有 精 神 健 康

問 題 的 人 士  

服 務 對 象  所 有 精 神 病 康 復

者 及 其 家 屬 ／ 照

顧 者  

剛 離 開 精 神 科 病 房 ／

醫 院 及 中 途 宿 舍 的 精

神 病 患 者  

所 有 經 評 估 為

需 要 接 受 職 業

治 療 的 精 神 病

康 復 者  

社 區 內 懷 疑 有

精 神 健 康 問 題

的 人 士 及 ／ 或

其 家 屬  

服 務 單 位

的 地 點  

附 設 於 ：  

 屏 山 樓 （ 元

朗 ）  

 天 悅 宿 舍（ 天

水 圍 ）  

附 設 於 ：  

 屏 山 樓 （ 元 朗 ）  

 康 恩 園 中 途 宿 舍

（ 屯 門 ）  

 山 景 宿 舍 （ 屯 門 ）

 朗 日 居 （ 天 水 圍 ）

附 設 於 ：  

 新 康 中 心

（ 屯 門 ）  

附 設 於 ：  

 朗 日 居 （ 天

水 圍 ）  

服 務 範 圍  覆 蓋 全 港  屯 門 及 元 朗 （ 包 括 天

水 圍 ）  

屯 門 及 元 朗

（ 包 括 天 水

圍 ）  

元 朗（ 包 括 天 水

圍 ）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社區 精 神 健 康 連 網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一 月 投 入 服 務 ， 為 所 有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及 其 家 屬 提 供 支 援 服

務 ， 包 括 定 期 探 訪 和 輔 導 ， 以 及 安 排 他 們 參 加 聯 繫 活 動 和 支 援 計 劃 。  

2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照 顧 服 務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投 入 服 務 ， 為 剛 離 開 精 神 科 病 房 ／ 醫 院 的 精 神 病

患 者 及 中 途 宿 舍 人 士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， 包 括 定 期 探 訪 和 輔 導 ， 以 及 安 排 他 們 接 受 職 業 康 復 服

務 和 參 加 支 援 計 劃 。  

3 日 間 社 區 康 復 服 務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月 投 入 服 務 ， 為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提 供 外 展 職 業 治 療 。  

4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協 作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月 投 入 服 務 ， 為 社 區 內 懷 疑 有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的 人 士

提 供 深 入 的 社 工 介 入 服 務 。  

附 件 乙  


